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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公布三江学院2018年度教学建设与改革项目立项结果的通知
各学院、各部门、各单位：

根据《关于做好2018年度校级教学建设与改革项目立项申报工作的通知》（校教字〔2018〕38号）精神，在各单位认真组织、择优推荐的基础上，经过专家会议评审，学校评选确定立项建设优秀核心课程16个、优秀在线开放课程4个、优秀专业（职业）方向课程群18个、特色教材12部、试题库4个、教改课题33个（见附件1）。请各项目组和所在单位严格遵守、认真执行《三江学院教学建设与改革课题管理办法》（校教字〔2010〕26号）（简称《管理办法》）的规定，并按照以下要求，做好本单位立项项目的组织实施和管理工作：

一、提交《任务书》

所有项目的负责人均需认真填写《三江学院教学建设与改革项目任务书》（简称《任务书》，见附件2）。填写《任务书》时，建设内容应具体、可操作，且不低于项目《申请表》提出的目标任务；项目任务进程要清晰、合理，中期（阶段性）建设任务、终期建设目标须明确；提交成果形式须具体、可量化、可考核。

《任务书》报送时间节点如下：

《任务书》初稿：2018年11月20日前，项目组完成《任务书》填写工作，并将电子版（文件命名格式：项目立项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所属单位）发至联系人OA邮箱（联系人：许淋萍，联系电话：4925,7625）。

《任务书》反馈：2018年11月30日前，教务处对《任务书》进行意见反馈。

《任务书》定稿：2018年12月10日前，项目组根据教务处的反馈意见修改任务书，以学院、教学单位或部门为单位，将修改后的《任务书》一式两份送至教务处教学研究科（行政楼A309室），电子版发至联系人OA邮箱。

二、课题研究期限

优秀课程、教材建设、题库建设以及教改建设项目均为2年。

三、经费资助管理

课程建设项目资助2万元，教材建设项目资助1万元，试题（卷）库建设项目（笔试资助1万元，网考资助3万元），校级教改项目（一般项目资助0.5万元，重点项目资助2万元）。本次教改立项项目不设等级，均按照一般项目进行拨款，中期检查成效显著经学校考核将设立为重点建设项目。
立项资助项目第一期经费在签订《任务书》后下拨，剩余经费下拨时间和额度，根据项目中期（年度）检查结果确定，取得较好成效的将加大资助力度，成效不明显或没有成效的将停拨经费。

四、课题建设责任

各类教学建设与改革项目管理实行项目负责人负责制，项目负责人要对所立项项目的研究进度、研究质量、经费使用等负总责。立项项目所在单位负责对项目进行日常管理，制定和落实有利于项目顺利开展的政策措施，在人员安排、时间保证、条件配备等方面给予支持，并负责督促项目组按期高质完成研究工作。

附件1：三江学院2018年度教学建设与改革项目立项名单

附件2：三江学院教学建设与改革项目任务书
三江学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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